武大工字[2015]1号
关于举办武汉大学女教职工

“庆三八”手工艺术作品展的通知

各二级工会：

为丰富女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充分展示我校女教职工的健康美丽风采，根据校工会2015年工作计划安排，决定在2015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期间，举办武汉大学女教职工“庆三八”手工艺术作品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览时间: 2015年3月6日—3月13日
二、展览地点:  教职工活动中心乒乓球厅
三、参展艺术作品的类别：
本次参展艺术作品为四大类：

1、手工制作艺术作品：剪纸、陶艺、刺绣、十字绣、手工编制、生活废旧品制作等作品。

2、摄影艺术作品：作品内容为人像摄影、风光摄影、新闻摄影等。
3、书画艺术作品：作者近几年的书法、绘画作品。作品风格流派、内容不限，健康向上，反映时代新气象的作品均可。

4、其他类艺术作品：盆景、花卉、根雕、雕塑等艺术作品。
四、参展有关规定：
1、参展艺术作品大小、题材不限。
2、参展的艺术作品以个人或集体（限3人）为单位进行制作，由作者所在二级工会进行初评后,向校工会推荐。送展作品不分类别，各二级工会参展作品，总数不得超过5件。
3、参展艺术作品第一制作人必须为我校女教职工，第二制作人可为第一制作人的家属、朋友等。

4、送展艺术作品必须在作品的适当位置设立标牌、标签，并注明单位、姓名、作品名称及作品简介。

5、参展艺术作品必须是自己创作（含合作创作），不允许从市场直接购置或使用他人作品。如有发现，取消其参展资格。
6、参展艺术作品要具有艺术特色，凸显知识性、艺术性、思想性、趣味性、教育性和创新性。

7、送展作品需经组委会进行初步甄选后，送展会展览。未甄选入展的作品，望送展者及时收回。不来领取的作品，丢失、损坏由送展者个人承担。
8、摄影书画等艺术作品，需送展者将作品自行装裱、装框、贴板等处理。处理费用应由送展单位或个人承担。
五、评奖：
在艺术作品展出期间，组委会将组织专家、评委对作品进行评定。共设：一等奖12名、二等奖20名、三等奖40名，获奖者将获一定的物资奖励，并颁发证书。
六、报名办法：
1、报名时间：从发文之日起至2015年3月4日（周三）中午12：00止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，不予补报。

2、报名地点：校工会文体与女工部（联系人：王 佳 电话：68762561）

3、报名要求:报名时提交《武汉大学女教职工“庆三八”手工艺术作品展参展作品登记表》（主席签字并加盖二级工会印章有效）（见附件）。
附件：《武汉大学女教职工“庆三八”手工艺术作品展参展作品登记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大学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13日
	武汉大学工会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5年1月13日印发


附件：

武汉大学女教职工
“庆三八”手工艺术作品展参展作品登记表

	单   位
	
	领队姓名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作品1：

作者姓名
	
	作品类别
	

	
	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2：

作者姓名
	
	作品类别
	

	
	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3：

作者姓名
	
	作品类别
	

	
	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4：

作者姓名
	
	作品类别
	

	
	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5：

作者姓名
	
	作品类别
	

	
	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简介
（需要说明的作品，在此填写）
	


注：1、集体创作的作品，请在作者处注明参与的人数，并填写主要制作人姓名。主要参与者信息按顺序填写，不得超过3人。
2、各单位送展作品不分类别，总数不得超过5件。
二级工会主席签字：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